嘉義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出差管理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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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嘉義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出差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要點辦理。

二、各單位主管對出差之派遣，應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，凡利用公文、電話、傳真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者，不得派遣人員出差。

三、出差前往國內各地，除因特殊情形經機關首長核准外，其出差天數依下列標準核給：

（一）台北縣（市）、桃園縣、新竹縣（市）、苗栗縣、台中縣（市）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雲林縣、嘉義縣、台南縣（市）、高雄縣（市）：應於當日內往返。

（二）基隆市及屏東縣：出差事由起始時間為上午，得於前1日下午啟
程，如係下午者，應於當日上午啟程；事由結束時間為中午以前
者，應於當日下午回程，事由結束時間為下午者，得於翌日中午
以前回程。
（三）宜蘭縣、花蓮縣、台東縣：往返行程至多各核給1日。
（四）離島及偏遠地區，依實際需要核給。
（五）出差事由起訖時間2日以上者，依上列標準類推核給出差天數。    

四、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，應事先經機關依分層負責規定覈實核定，並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。
    搭乘高鐵者，應於當日往返，不再核給往返行程之路程假及差旅費；出差當日搭乘高鐵無法準時到達者，得於前1日搭乘高鐵並依規定列報住宿費，惟不再核給路程假及膳雜費。

五、出差人員，除因特殊或緊急情形外，應於出差前1日，將核准之出差請示單（如附表）送人事單位登記。
    已核定之出差行程，因故提前或延長者，應即辦理銷差或簽准延長。
六、出差人員應落實職務代理制度，並事先辦妥職務交代，出差期間應保持與服務機關聯繫管道暢通，職務代理人則應確實代理其職務。
七、各機關學校員工確因公務必需出差者，依中央所訂之規定報支出差旅費。

出差距離未達可報支出差旅費者，一律以公出或公假登記。
